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2號

原      告  高英哲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複  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2月18日

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5號、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

AFV330256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30元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30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1日下午4時19分，在臺北市內湖區港

華街及港華街109巷口（下稱系爭路口），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警以有「駕車行

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一、違反處罰條

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二、駕駛非其駕駛執

照種類之車輛，違規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之違規，而於

112年9月21日逕行舉發，並於同年月25日移送被告處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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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

項、第63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第24條第1

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

表）等規定，以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5

號、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6號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合稱原處分），分別裁處罰鍰新臺

幣（下同）2,700元及記違規點數3點，罰鍰2萬元及記違規

點數5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於是提

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業已

自行撤銷原裁罰主文中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主張要旨：

　⒈當天車速10-20公里遇到紅燈停下約10秒，綠燈前進即被員

警攔查。原告沒有闖紅燈，員警不應以其方向綠燈及紅綠燈

秒數判斷是否闖紅燈，且被告提出之影片沒有拍攝到違規闖

紅燈行為。

　⒉原告確實有停車受檢，員警稱不服可申訴，故原告與員警辯

解5至10分鐘未果才離開，原告因此事失去工作生活困頓。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答辯以：

　㈠答辯要旨：

　⒈依路口監視器影像及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所示，警車於系爭

路口綠燈起步時，原告之後方車輛均停等於停止線後方，顯

見原告行向為紅燈，惟其仍駕車穿過停止線，險與警車發生

事故。

　⒉原告經員警攔停後拒絕出示證件，對於員警拍打車窗說明如

拒絕配合離去即屬不服取締逃逸，仍置之不理離去，違規行

為明確，裁罰並無不當。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證人即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當時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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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巡邏車在港華街的一條小路，由北往南行駛在等紅綠

燈，綠燈轉亮時，大約停了1到2秒，伊開出來的時候，就看

到原告違規的車輛從伊面前開過去，當時伊與另外一位員警

看到原告違規闖紅燈就追過去，鳴笛一陣子，追到了全家超

商原告才停車，當時伊有下車去與原告對話，向原告說他闖

紅燈，原告一開始不承認，伊說那罰單照開，如果原告認為

舉發有疑義可以去申訴，原告一開始否認，後來又說可以開

別條的違規，開輕一點，伊說不行，是什麼違規就照開，原

告就說那你抄牌，車子就開走了；原告車輛行駛由西往東，

由麗山國小的大門行駛過來。當時伊啟動巡邏車的時候，面

對的是圓形綠燈，因為綠燈是直條的，直接插在伊旁邊；伊

一開始沒有看到系爭車輛，大概綠燈亮了，巡邏車停了1到2

秒過去，過了3、4秒系爭車輛才從伊等右邊開過來等語（見

本院卷第138至139頁），又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勘驗結

果如下：

　　⒈檔案名稱：000000000000000000000.mp4

　　  ⑴16:19:20-24：畫面向前拍攝，可見有一直向道路（下

稱A道路）及一與該直向道路交岔之橫向道路（下稱B

道路），系爭車輛行駛於A道路上。16:19:24可見警車

自B道路轉彎進入A道路。（照片1）

　　  ⑵16:19:25-44：16:19:26可見系爭車輛越過A道路之停止

線，持續向前行駛，系爭車輛並未在停止線前方暫停。

另警車也自B道路駛入與A道路交岔之路口，16:19:30-3

2可見警車待系爭車輛消失於畫面後，繼續轉彎進入A

道路，此時可見A道路上之機車均暫停於停止線後，至1

6:19:36，A道路上之機車始向前行駛。（照片2至照片

6）

　　⒉檔案名稱：000000000000000000000.mp4

　　  ⑴16:19:33-47：畫面係由員警之密錄器向前拍攝，可見

警車前方橫向有一橫向道路（即A道路），16:19:37可

見與A道路交岔之道路路口號誌燈轉為圓形綠燈，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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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路口號誌轉為綠燈後，起步左轉，16:19:46-47警車

持續轉彎進入A道路，此時可見有一車輛自畫面右方行

駛於A道路上，自畫面右方駛向畫面左方。勘驗過程可

聽見員警口出：「闖紅燈吧」等語。（照片7至照片8）

　　  ⑵16:20:13-24:04：畫面可見員警鳴笛，並攔停系爭車輛

駕駛，系爭車輛駕駛並與員警對話。

　　  ⑶16:20:56-24:03：

　　　　原告：是叫我的

　　　　員警：對，你剛剛闖紅燈了，你有看到嗎

　　　　原告：闖紅燈

　　　　員警：那個路口，我剛剛出來的時候是綠燈的

　　　　原告：沒有，我（聲音模糊不清）

　　　　員警：確定欸

　　　　原告：對

　　　　員警：我們這邊是綠燈欸，我們剛剛從小巷子出來，你

有看到嗎

　　　　原告：我有看到你們啊，你們在我左手邊阿

　　　　員警：對阿

　　　　原告：啊我前面不是紅燈

　　　　員警：不是這個紅燈，你那個綠燈是我們這邊的，你有

印象嗎，那個綠燈是我們這邊，不是你那邊的，

你的那個號誌是更前面那邊那個是紅燈，對，你

看到我們的號誌了

　　　　原告：因為我原本是要左轉，阿看你們出來我沒辦法轉

　　　　員警：阿可是問題是…

　　　　原告：阿後來我就直走嘛，看到紅燈我就停下來了

　　　　員警：我就傻眼，為什麼這麼大一台…（後聲音模糊不

清）

　　　　原告：那那、怎麼辦

　　　　員警：還是得開阿

　　　　原告：不用啦、不要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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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警：沒辦法不開，你在我們所有人面前闖欸，後面還

有車欸

　　　　原告：不要啦，不要，因為也不是故意闖紅燈啦，開

是、開要…

　　　　員警：沒有啦，紅燈沒有故意不故意啦，紅燈過去就是

過去了，對阿，你有帶證件嗎

　　　　原告：不要啦、不要…（後聲音模糊）

　　　　員警：這跟人情沒有關係啦，你這樣，如果說今天只有

我們兩個那就算了，可是問題是後面一堆車欸

　　　　原告：（聲音模糊不清）

　　　　員警：沒有在跑，怎麼可能跑掉…

　　　　原告：這樣啦，我們做個交易啦，也不要說做…就是

說，開最便宜的，三百塊六百塊

　　　　員警：現在已經沒有三百塊六百塊的罰單了，對，現在

最便宜的是不戴安全帽是五百，問題是我不能這

樣做，如果這樣做會上法院

　　　　原告：不要啦，你確定要開闖紅燈

　　　　員警：就是闖紅燈阿，對阿，我們不能認為說你是闖紅

燈，結果我們開其他的

　　　　原告：不是啦，因為我過去了，我要左轉，阿你們擋住

我的，因為那個巷子，我一直在看那個巷子那麼

小，我沒有辦法進去，所以我就往前走，往前看

到還有紅燈我就停下來了阿，那你說我闖紅燈

嗎，我不是闖紅燈阿，我是綠燈我要左轉，那個

巷子我不熟嘛

　　　　員警：我跟你說我們出來的時候已經是綠燈了

　　　　原告：你、沒有啦，我紅燈的時候你們才出來的

　　　　員警：你看錯號誌了，你看到我們的號誌了

　　　　原告：你這樣硬要開我覺得……

　　　　員警：你可以去申訴阿

　　　　原告：我幹嘛去申訴，浪費那麼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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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警：那你要怎樣，我不懂，你認為說你如果針對這張

罰單你不服的話，你可以申訴阿

　　　　原告：那你抄車牌阿（隨後升起車窗）

      ⑷16:24:04-12：畫面可見系爭車輛駕駛將車窗升起，員

警敲擊車窗告知此為不服稽查之情形，並持續拍打車

窗，系爭車輛駕駛未予理會仍逕自向前駛離。（照片9

至照片12）

　　有勘驗筆錄及採證影片截圖（見本院卷第109至120頁）在卷

可稽，另系爭路口設置有紅綠燈號誌等情，有系爭路口Goog

le街景圖（見本院卷第151頁）附卷可佐。依前開員警證

詞、勘驗結果及系爭路口Google街景圖，可徵當時員警駕駛

警車北往南行駛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綠燈時，系爭車輛西向東

行駛通過路口，以及原告遭員警攔停，與員警交談之後升起

車窗逕自駛離等情，已可認定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

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

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復參酌原告駕駛人基本資

料（見本院卷第85頁），可知原告係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

之車輛，則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有據。

　㈡原告雖主張其並未闖紅燈云云。惟觀諸前開採證影片截圖

（見本院卷第118頁照片7、8），可見員警駕駛之警車北往

南行駛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綠燈，之後系爭車輛西向東行駛通

過路口，又當時系爭路口號誌無故障報修之紀錄，有臺北市

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1月18日函（見本院卷第77至79頁）可

參，足認當時原告駕車通過系爭路口時，所面對之燈號為圓

形紅燈。另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親眼目睹原告闖紅

燈之違規行為，衡酌員警身為執法人員，與原告並不相識、

亦無任何仇隙，或有何糾葛之利害關係，僅係於執行勤務時

偶然發現原告違規之行為，且經到庭證述，殊無甘冒偽證而

為虛偽情事誣陷不利於原告之必要。復依前開勘驗結果，可

知當時員警告知原告有闖紅燈之行為後，原告已有推諉卸責

之情。綜觀上情，堪認原告確有闖紅燈之違規行為，從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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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前開主張，應不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其有停車受檢，且與員警辯解5至10分鐘未果才

離開云云。惟觀諸道交條例第60條第2項第1款於64年7月24

日修訂時，即有針對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指揮或稽查，得裁

處罰鍰之規定，而同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列記點規

定時，立法理由為：「對於不服執法人員之交通指揮或稽查

者，依本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處以較輕之罰鍰，係為建立交

通執法者之權威性。惟少數違規被稽查取締者，不聽從執法

者之制止而加速逃逸，顯然惡行較重，實有必要於追蹤取締

或予逕行舉發後，按第63條規定予以記點爰增列第1項，俾

有效遏阻。」迨90年1月17日修正為得裁處罰鍰之規定時，

立法理由則說明：「為遏阻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

逃逸者，爰將原第1項記點之規定修正為罰鍰。」故由前開

道交條例第60條規定立法沿革可知，汽車駕駛人如有違反道

交條例之違規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發覺而

予以攔查時，本負有須依同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服從其指揮

的義務，否則交通勤務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可依道交條例

第7條之2第1項第4款規定，就該違規行為逕行舉發，且基於

駕駛人違規後，若有經執法人員制止後不聽制止，或不服指

揮稽查而加速逃逸者，為有效遏阻，且此類情形惡性亦較

重，乃得分別適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予以處

罰，藉此建立交通執法之權威性。又細繹前揭道交條例第60

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訂時之立法理由，可知其規範

之行為態樣，包括前段「駕駛人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

人員制止仍繼續為之」，及後段「被稽查取締，拒絕停車而

逃逸」等2種類型，與同條第2項第1款係就駕駛人單純不服

從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予以處罰者，有所區別，須具備其

一，方有此規定之適用。而所謂「不聽制止而逃逸」者，當

指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違規並逃逸之

情形，且執法人員有勸誡其應中止行為，即可認屬制止之態

樣；另所謂「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則係指經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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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卻「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縱於交通稽查初始

在場，但若不服從稽查而未待稽查程序執行完畢即逕自駕車

駛離，此時人、車均已逃逸而無從稽查，有礙執法人員依道

交條例第7條之2第2項規定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

辨明資料，以完備逕行舉發之程序，可認構成拒絕停車接受

稽查而逃逸之行為。然而，倘雖前有違反同條例之違規行

為，但有自行停止違規行為且停車，僅不服從稽查者，應不

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處罰範圍內，而屬是否應論以道交

條例第60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問題（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

3年度交上字第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前開勘驗結

果，員警攔停原告並告知其有闖紅燈之行為後，原告最後表

示「那你抄車牌阿」等語，隨即升起車窗，員警拍打車窗

後，原告未予理會仍逕自向前駛離，揆諸前開說明，此時原

告人、車均已逃逸而無從稽查，有礙舉發員警依道交條例第

7條之2第2項規定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資

料，以完備逕行舉發之程序，足認原告已構成拒絕停車接受

稽查而逃逸之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㈣依原處分作成時之裁罰基準表，小型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

第53條第1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

2,700元，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第53條第1項之裁罰基準內

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裁量因素

外，並區分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及載運危險物品車輛，另

汽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

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0,000元，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

及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第60條

第1項之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

候裁決為裁量因素外，並區分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汽車、

5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次以上者，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

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

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並未牴觸母法，亦未違反行政罰

法第18條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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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附此敘明。　

　㈤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第68條第2

項、第24條第1項規定及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並無違

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及證人日旅費530元，應由原告負

擔。因被告已預納證人日旅費53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

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附錄應適用法令：

一、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

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臺幣1千8百元以上5千4百

元以下罰鍰。」

二、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

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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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

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車駕駛人於5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

次以上者，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

三、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

駛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

類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

扣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

點數5點。但1年內違規點數共達6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駕

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

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四、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

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

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五、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車行駛至

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

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

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六、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0條第1項前段規定：

「停止線，用以指示車輛停止之界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

部分不得伸越該線。…」同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規定：

「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五、圓形紅燈

（一）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

進入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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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2號
原      告  高英哲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複  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5號、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6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30元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30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1日下午4時19分，在臺北市內湖區港華街及港華街109巷口（下稱系爭路口），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警以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一、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二、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規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之違規，而於112年9月21日逕行舉發，並於同年月25日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5號、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6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合稱原處分），分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700元及記違規點數3點，罰鍰2萬元及記違規點數5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於是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業已自行撤銷原裁罰主文中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主張要旨：
　⒈當天車速10-20公里遇到紅燈停下約10秒，綠燈前進即被員警攔查。原告沒有闖紅燈，員警不應以其方向綠燈及紅綠燈秒數判斷是否闖紅燈，且被告提出之影片沒有拍攝到違規闖紅燈行為。
　⒉原告確實有停車受檢，員警稱不服可申訴，故原告與員警辯解5至10分鐘未果才離開，原告因此事失去工作生活困頓。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答辯以：
　㈠答辯要旨：
　⒈依路口監視器影像及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所示，警車於系爭路口綠燈起步時，原告之後方車輛均停等於停止線後方，顯見原告行向為紅燈，惟其仍駕車穿過停止線，險與警車發生事故。
　⒉原告經員警攔停後拒絕出示證件，對於員警拍打車窗說明如拒絕配合離去即屬不服取締逃逸，仍置之不理離去，違規行為明確，裁罰並無不當。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證人即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當時伊駕駛巡邏車在港華街的一條小路，由北往南行駛在等紅綠燈，綠燈轉亮時，大約停了1到2秒，伊開出來的時候，就看到原告違規的車輛從伊面前開過去，當時伊與另外一位員警看到原告違規闖紅燈就追過去，鳴笛一陣子，追到了全家超商原告才停車，當時伊有下車去與原告對話，向原告說他闖紅燈，原告一開始不承認，伊說那罰單照開，如果原告認為舉發有疑義可以去申訴，原告一開始否認，後來又說可以開別條的違規，開輕一點，伊說不行，是什麼違規就照開，原告就說那你抄牌，車子就開走了；原告車輛行駛由西往東，由麗山國小的大門行駛過來。當時伊啟動巡邏車的時候，面對的是圓形綠燈，因為綠燈是直條的，直接插在伊旁邊；伊一開始沒有看到系爭車輛，大概綠燈亮了，巡邏車停了1到2秒過去，過了3、4秒系爭車輛才從伊等右邊開過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38至139頁），又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勘驗結果如下：
　　⒈檔案名稱：000000000000000000000.mp4
　　  ⑴16:19:20-24：畫面向前拍攝，可見有一直向道路（下稱A道路）及一與該直向道路交岔之橫向道路（下稱B 道路），系爭車輛行駛於A道路上。16:19:24可見警車自B道路轉彎進入A道路。（照片1）
　　  ⑵16:19:25-44：16:19:26可見系爭車輛越過A道路之停止線，持續向前行駛，系爭車輛並未在停止線前方暫停。另警車也自B道路駛入與A道路交岔之路口，16:19:30-32可見警車待系爭車輛消失於畫面後，繼續轉彎進入A 道路，此時可見A道路上之機車均暫停於停止線後，至16:19:36，A道路上之機車始向前行駛。（照片2至照片6）
　　⒉檔案名稱：000000000000000000000.mp4
　　  ⑴16:19:33-47：畫面係由員警之密錄器向前拍攝，可見警車前方橫向有一橫向道路（即A道路），16:19:37可見與A道路交岔之道路路口號誌燈轉為圓形綠燈，警車於路口號誌轉為綠燈後，起步左轉，16:19:46-47警車持續轉彎進入A道路，此時可見有一車輛自畫面右方行駛於A道路上，自畫面右方駛向畫面左方。勘驗過程可聽見員警口出：「闖紅燈吧」等語。（照片7至照片8）
　　  ⑵16:20:13-24:04：畫面可見員警鳴笛，並攔停系爭車輛駕駛，系爭車輛駕駛並與員警對話。
　　  ⑶16:20:56-24:03：
　　　　原告：是叫我的
　　　　員警：對，你剛剛闖紅燈了，你有看到嗎
　　　　原告：闖紅燈
　　　　員警：那個路口，我剛剛出來的時候是綠燈的
　　　　原告：沒有，我（聲音模糊不清）
　　　　員警：確定欸
　　　　原告：對
　　　　員警：我們這邊是綠燈欸，我們剛剛從小巷子出來，你有看到嗎
　　　　原告：我有看到你們啊，你們在我左手邊阿
　　　　員警：對阿
　　　　原告：啊我前面不是紅燈
　　　　員警：不是這個紅燈，你那個綠燈是我們這邊的，你有印象嗎，那個綠燈是我們這邊，不是你那邊的，你的那個號誌是更前面那邊那個是紅燈，對，你看到我們的號誌了
　　　　原告：因為我原本是要左轉，阿看你們出來我沒辦法轉
　　　　員警：阿可是問題是…
　　　　原告：阿後來我就直走嘛，看到紅燈我就停下來了
　　　　員警：我就傻眼，為什麼這麼大一台…（後聲音模糊不清）
　　　　原告：那那、怎麼辦
　　　　員警：還是得開阿
　　　　原告：不用啦、不要開啦
　　　　員警：沒辦法不開，你在我們所有人面前闖欸，後面還有車欸
　　　　原告：不要啦，不要，因為也不是故意闖紅燈啦，開是、開要…
　　　　員警：沒有啦，紅燈沒有故意不故意啦，紅燈過去就是過去了，對阿，你有帶證件嗎
　　　　原告：不要啦、不要…（後聲音模糊）
　　　　員警：這跟人情沒有關係啦，你這樣，如果說今天只有我們兩個那就算了，可是問題是後面一堆車欸
　　　　原告：（聲音模糊不清）
　　　　員警：沒有在跑，怎麼可能跑掉…
　　　　原告：這樣啦，我們做個交易啦，也不要說做…就是說，開最便宜的，三百塊六百塊
　　　　員警：現在已經沒有三百塊六百塊的罰單了，對，現在最便宜的是不戴安全帽是五百，問題是我不能這樣做，如果這樣做會上法院
　　　　原告：不要啦，你確定要開闖紅燈
　　　　員警：就是闖紅燈阿，對阿，我們不能認為說你是闖紅燈，結果我們開其他的
　　　　原告：不是啦，因為我過去了，我要左轉，阿你們擋住我的，因為那個巷子，我一直在看那個巷子那麼小，我沒有辦法進去，所以我就往前走，往前看到還有紅燈我就停下來了阿，那你說我闖紅燈嗎，我不是闖紅燈阿，我是綠燈我要左轉，那個巷子我不熟嘛
　　　　員警：我跟你說我們出來的時候已經是綠燈了
　　　　原告：你、沒有啦，我紅燈的時候你們才出來的
　　　　員警：你看錯號誌了，你看到我們的號誌了
　　　　原告：你這樣硬要開我覺得……
　　　　員警：你可以去申訴阿
　　　　原告：我幹嘛去申訴，浪費那麼多時間
　　　　員警：那你要怎樣，我不懂，你認為說你如果針對這張罰單你不服的話，你可以申訴阿
　　　　原告：那你抄車牌阿（隨後升起車窗）
      ⑷16:24:04-12：畫面可見系爭車輛駕駛將車窗升起，員警敲擊車窗告知此為不服稽查之情形，並持續拍打車窗，系爭車輛駕駛未予理會仍逕自向前駛離。（照片9 至照片12）
　　有勘驗筆錄及採證影片截圖（見本院卷第109至120頁）在卷可稽，另系爭路口設置有紅綠燈號誌等情，有系爭路口Google街景圖（見本院卷第151頁）附卷可佐。依前開員警證詞、勘驗結果及系爭路口Google街景圖，可徵當時員警駕駛警車北往南行駛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綠燈時，系爭車輛西向東行駛通過路口，以及原告遭員警攔停，與員警交談之後升起車窗逕自駛離等情，已可認定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復參酌原告駕駛人基本資料（見本院卷第85頁），可知原告係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則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有據。
　㈡原告雖主張其並未闖紅燈云云。惟觀諸前開採證影片截圖（見本院卷第118頁照片7、8），可見員警駕駛之警車北往南行駛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綠燈，之後系爭車輛西向東行駛通過路口，又當時系爭路口號誌無故障報修之紀錄，有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1月18日函（見本院卷第77至79頁）可參，足認當時原告駕車通過系爭路口時，所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紅燈。另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親眼目睹原告闖紅燈之違規行為，衡酌員警身為執法人員，與原告並不相識、亦無任何仇隙，或有何糾葛之利害關係，僅係於執行勤務時偶然發現原告違規之行為，且經到庭證述，殊無甘冒偽證而為虛偽情事誣陷不利於原告之必要。復依前開勘驗結果，可知當時員警告知原告有闖紅燈之行為後，原告已有推諉卸責之情。綜觀上情，堪認原告確有闖紅燈之違規行為，從而原告前開主張，應不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其有停車受檢，且與員警辯解5至10分鐘未果才離開云云。惟觀諸道交條例第60條第2項第1款於64年7月24日修訂時，即有針對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指揮或稽查，得裁處罰鍰之規定，而同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列記點規定時，立法理由為：「對於不服執法人員之交通指揮或稽查者，依本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處以較輕之罰鍰，係為建立交通執法者之權威性。惟少數違規被稽查取締者，不聽從執法者之制止而加速逃逸，顯然惡行較重，實有必要於追蹤取締或予逕行舉發後，按第63條規定予以記點爰增列第1項，俾有效遏阻。」迨90年1月17日修正為得裁處罰鍰之規定時，立法理由則說明：「為遏阻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爰將原第1項記點之規定修正為罰鍰。」故由前開道交條例第60條規定立法沿革可知，汽車駕駛人如有違反道交條例之違規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發覺而予以攔查時，本負有須依同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服從其指揮的義務，否則交通勤務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可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4款規定，就該違規行為逕行舉發，且基於駕駛人違規後，若有經執法人員制止後不聽制止，或不服指揮稽查而加速逃逸者，為有效遏阻，且此類情形惡性亦較重，乃得分別適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予以處罰，藉此建立交通執法之權威性。又細繹前揭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訂時之立法理由，可知其規範之行為態樣，包括前段「駕駛人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為之」，及後段「被稽查取締，拒絕停車而逃逸」等2種類型，與同條第2項第1款係就駕駛人單純不服從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予以處罰者，有所區別，須具備其一，方有此規定之適用。而所謂「不聽制止而逃逸」者，當指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違規並逃逸之情形，且執法人員有勸誡其應中止行為，即可認屬制止之態樣；另所謂「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則係指經稽查取締，卻「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縱於交通稽查初始在場，但若不服從稽查而未待稽查程序執行完畢即逕自駕車駛離，此時人、車均已逃逸而無從稽查，有礙執法人員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2項規定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資料，以完備逕行舉發之程序，可認構成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行為。然而，倘雖前有違反同條例之違規行為，但有自行停止違規行為且停車，僅不服從稽查者，應不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處罰範圍內，而屬是否應論以道交條例第60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問題（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上字第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前開勘驗結果，員警攔停原告並告知其有闖紅燈之行為後，原告最後表示「那你抄車牌阿」等語，隨即升起車窗，員警拍打車窗後，原告未予理會仍逕自向前駛離，揆諸前開說明，此時原告人、車均已逃逸而無從稽查，有礙舉發員警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2項規定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資料，以完備逕行舉發之程序，足認原告已構成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㈣依原處分作成時之裁罰基準表，小型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700元，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第53條第1項之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裁量因素外，並區分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及載運危險物品車輛，另汽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0,000元，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及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第60條第1項之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裁量因素外，並區分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汽車、5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次以上者，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並未牴觸母法，亦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附此敘明。　
　㈤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規定及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及證人日旅費530元，應由原告負擔。因被告已預納證人日旅費53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附錄應適用法令：
一、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臺幣1千8百元以上5千4百元以下罰鍰。」
二、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車駕駛人於5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次以上者，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
三、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點數5點。但1年內違規點數共達6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四、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五、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六、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0條第1項前段規定：「停止線，用以指示車輛停止之界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部分不得伸越該線。…」同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規定：「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五、圓形紅燈（一）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2號
原      告  高英哲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複  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2月18日
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5號、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
AFV330256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30元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30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1日下午4時19分，在臺北市內湖區港
    華街及港華街109巷口（下稱系爭路口），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警以有「駕車行
    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一、違反處罰條
    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二、駕駛非其駕駛執
    照種類之車輛，違規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之違規，而於
    112年9月21日逕行舉發，並於同年月25日移送被告處理，經
    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
    項、第63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第24條第1
    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
    表）等規定，以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5
    號、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6號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合稱原處分），分別裁處罰鍰新臺
    幣（下同）2,700元及記違規點數3點，罰鍰2萬元及記違規
    點數5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於是提
    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業已
    自行撤銷原裁罰主文中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主張要旨：
　⒈當天車速10-20公里遇到紅燈停下約10秒，綠燈前進即被員警
    攔查。原告沒有闖紅燈，員警不應以其方向綠燈及紅綠燈秒
    數判斷是否闖紅燈，且被告提出之影片沒有拍攝到違規闖紅
    燈行為。
　⒉原告確實有停車受檢，員警稱不服可申訴，故原告與員警辯
    解5至10分鐘未果才離開，原告因此事失去工作生活困頓。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答辯以：
　㈠答辯要旨：
　⒈依路口監視器影像及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所示，警車於系爭
    路口綠燈起步時，原告之後方車輛均停等於停止線後方，顯
    見原告行向為紅燈，惟其仍駕車穿過停止線，險與警車發生
    事故。
　⒉原告經員警攔停後拒絕出示證件，對於員警拍打車窗說明如
    拒絕配合離去即屬不服取締逃逸，仍置之不理離去，違規行
    為明確，裁罰並無不當。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證人即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當時伊
    駕駛巡邏車在港華街的一條小路，由北往南行駛在等紅綠燈
    ，綠燈轉亮時，大約停了1到2秒，伊開出來的時候，就看到
    原告違規的車輛從伊面前開過去，當時伊與另外一位員警看
    到原告違規闖紅燈就追過去，鳴笛一陣子，追到了全家超商
    原告才停車，當時伊有下車去與原告對話，向原告說他闖紅
    燈，原告一開始不承認，伊說那罰單照開，如果原告認為舉
    發有疑義可以去申訴，原告一開始否認，後來又說可以開別
    條的違規，開輕一點，伊說不行，是什麼違規就照開，原告
    就說那你抄牌，車子就開走了；原告車輛行駛由西往東，由
    麗山國小的大門行駛過來。當時伊啟動巡邏車的時候，面對
    的是圓形綠燈，因為綠燈是直條的，直接插在伊旁邊；伊一
    開始沒有看到系爭車輛，大概綠燈亮了，巡邏車停了1到2秒
    過去，過了3、4秒系爭車輛才從伊等右邊開過來等語（見本
    院卷第138至139頁），又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勘驗結果
    如下：
　　⒈檔案名稱：000000000000000000000.mp4
　　  ⑴16:19:20-24：畫面向前拍攝，可見有一直向道路（下稱
        A道路）及一與該直向道路交岔之橫向道路（下稱B 道
        路），系爭車輛行駛於A道路上。16:19:24可見警車自B
        道路轉彎進入A道路。（照片1）
　　  ⑵16:19:25-44：16:19:26可見系爭車輛越過A道路之停止
        線，持續向前行駛，系爭車輛並未在停止線前方暫停。
        另警車也自B道路駛入與A道路交岔之路口，16:19:30-3
        2可見警車待系爭車輛消失於畫面後，繼續轉彎進入A 
        道路，此時可見A道路上之機車均暫停於停止線後，至1
        6:19:36，A道路上之機車始向前行駛。（照片2至照片6
        ）
　　⒉檔案名稱：000000000000000000000.mp4
　　  ⑴16:19:33-47：畫面係由員警之密錄器向前拍攝，可見警
        車前方橫向有一橫向道路（即A道路），16:19:37可見
        與A道路交岔之道路路口號誌燈轉為圓形綠燈，警車於
        路口號誌轉為綠燈後，起步左轉，16:19:46-47警車持
        續轉彎進入A道路，此時可見有一車輛自畫面右方行駛
        於A道路上，自畫面右方駛向畫面左方。勘驗過程可聽
        見員警口出：「闖紅燈吧」等語。（照片7至照片8）
　　  ⑵16:20:13-24:04：畫面可見員警鳴笛，並攔停系爭車輛
        駕駛，系爭車輛駕駛並與員警對話。
　　  ⑶16:20:56-24:03：
　　　　原告：是叫我的
　　　　員警：對，你剛剛闖紅燈了，你有看到嗎
　　　　原告：闖紅燈
　　　　員警：那個路口，我剛剛出來的時候是綠燈的
　　　　原告：沒有，我（聲音模糊不清）
　　　　員警：確定欸
　　　　原告：對
　　　　員警：我們這邊是綠燈欸，我們剛剛從小巷子出來，你
              有看到嗎
　　　　原告：我有看到你們啊，你們在我左手邊阿
　　　　員警：對阿
　　　　原告：啊我前面不是紅燈
　　　　員警：不是這個紅燈，你那個綠燈是我們這邊的，你有
              印象嗎，那個綠燈是我們這邊，不是你那邊的，
              你的那個號誌是更前面那邊那個是紅燈，對，你
              看到我們的號誌了
　　　　原告：因為我原本是要左轉，阿看你們出來我沒辦法轉
　　　　員警：阿可是問題是…
　　　　原告：阿後來我就直走嘛，看到紅燈我就停下來了
　　　　員警：我就傻眼，為什麼這麼大一台…（後聲音模糊不
              清）
　　　　原告：那那、怎麼辦
　　　　員警：還是得開阿
　　　　原告：不用啦、不要開啦
　　　　員警：沒辦法不開，你在我們所有人面前闖欸，後面還
              有車欸
　　　　原告：不要啦，不要，因為也不是故意闖紅燈啦，開是
              、開要…
　　　　員警：沒有啦，紅燈沒有故意不故意啦，紅燈過去就是
              過去了，對阿，你有帶證件嗎
　　　　原告：不要啦、不要…（後聲音模糊）
　　　　員警：這跟人情沒有關係啦，你這樣，如果說今天只有
              我們兩個那就算了，可是問題是後面一堆車欸
　　　　原告：（聲音模糊不清）
　　　　員警：沒有在跑，怎麼可能跑掉…
　　　　原告：這樣啦，我們做個交易啦，也不要說做…就是說
              ，開最便宜的，三百塊六百塊
　　　　員警：現在已經沒有三百塊六百塊的罰單了，對，現在
              最便宜的是不戴安全帽是五百，問題是我不能這
              樣做，如果這樣做會上法院
　　　　原告：不要啦，你確定要開闖紅燈
　　　　員警：就是闖紅燈阿，對阿，我們不能認為說你是闖紅
              燈，結果我們開其他的
　　　　原告：不是啦，因為我過去了，我要左轉，阿你們擋住
              我的，因為那個巷子，我一直在看那個巷子那麼
              小，我沒有辦法進去，所以我就往前走，往前看
              到還有紅燈我就停下來了阿，那你說我闖紅燈嗎
              ，我不是闖紅燈阿，我是綠燈我要左轉，那個巷
              子我不熟嘛
　　　　員警：我跟你說我們出來的時候已經是綠燈了
　　　　原告：你、沒有啦，我紅燈的時候你們才出來的
　　　　員警：你看錯號誌了，你看到我們的號誌了
　　　　原告：你這樣硬要開我覺得……
　　　　員警：你可以去申訴阿
　　　　原告：我幹嘛去申訴，浪費那麼多時間
　　　　員警：那你要怎樣，我不懂，你認為說你如果針對這張
              罰單你不服的話，你可以申訴阿
　　　　原告：那你抄車牌阿（隨後升起車窗）
      ⑷16:24:04-12：畫面可見系爭車輛駕駛將車窗升起，員警
        敲擊車窗告知此為不服稽查之情形，並持續拍打車窗，
        系爭車輛駕駛未予理會仍逕自向前駛離。（照片9 至照
        片12）
　　有勘驗筆錄及採證影片截圖（見本院卷第109至120頁）在卷
    可稽，另系爭路口設置有紅綠燈號誌等情，有系爭路口Goog
    le街景圖（見本院卷第151頁）附卷可佐。依前開員警證詞
    、勘驗結果及系爭路口Google街景圖，可徵當時員警駕駛警
    車北往南行駛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綠燈時，系爭車輛西向東行
    駛通過路口，以及原告遭員警攔停，與員警交談之後升起車
    窗逕自駛離等情，已可認定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
    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
    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復參酌原告駕駛人基本資料
    （見本院卷第85頁），可知原告係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
    車輛，則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有據。
　㈡原告雖主張其並未闖紅燈云云。惟觀諸前開採證影片截圖（
    見本院卷第118頁照片7、8），可見員警駕駛之警車北往南
    行駛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綠燈，之後系爭車輛西向東行駛通過
    路口，又當時系爭路口號誌無故障報修之紀錄，有臺北市交
    通管制工程處113年1月18日函（見本院卷第77至79頁）可參
    ，足認當時原告駕車通過系爭路口時，所面對之燈號為圓形
    紅燈。另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親眼目睹原告闖紅燈
    之違規行為，衡酌員警身為執法人員，與原告並不相識、亦
    無任何仇隙，或有何糾葛之利害關係，僅係於執行勤務時偶
    然發現原告違規之行為，且經到庭證述，殊無甘冒偽證而為
    虛偽情事誣陷不利於原告之必要。復依前開勘驗結果，可知
    當時員警告知原告有闖紅燈之行為後，原告已有推諉卸責之
    情。綜觀上情，堪認原告確有闖紅燈之違規行為，從而原告
    前開主張，應不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其有停車受檢，且與員警辯解5至10分鐘未果才離
    開云云。惟觀諸道交條例第60條第2項第1款於64年7月24日
    修訂時，即有針對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指揮或稽查，得裁處
    罰鍰之規定，而同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列記點規定
    時，立法理由為：「對於不服執法人員之交通指揮或稽查者
    ，依本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處以較輕之罰鍰，係為建立交通
    執法者之權威性。惟少數違規被稽查取締者，不聽從執法者
    之制止而加速逃逸，顯然惡行較重，實有必要於追蹤取締或
    予逕行舉發後，按第63條規定予以記點爰增列第1項，俾有
    效遏阻。」迨90年1月17日修正為得裁處罰鍰之規定時，立
    法理由則說明：「為遏阻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
    逸者，爰將原第1項記點之規定修正為罰鍰。」故由前開道
    交條例第60條規定立法沿革可知，汽車駕駛人如有違反道交
    條例之違規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發覺而予
    以攔查時，本負有須依同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服從其指揮的
    義務，否則交通勤務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可依道交條例第
    7條之2第1項第4款規定，就該違規行為逕行舉發，且基於駕
    駛人違規後，若有經執法人員制止後不聽制止，或不服指揮
    稽查而加速逃逸者，為有效遏阻，且此類情形惡性亦較重，
    乃得分別適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予以處罰，
    藉此建立交通執法之權威性。又細繹前揭道交條例第60條第
    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訂時之立法理由，可知其規範之行
    為態樣，包括前段「駕駛人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
    制止仍繼續為之」，及後段「被稽查取締，拒絕停車而逃逸
    」等2種類型，與同條第2項第1款係就駕駛人單純不服從執
    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予以處罰者，有所區別，須具備其一，
    方有此規定之適用。而所謂「不聽制止而逃逸」者，當指實
    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違規並逃逸之情形
    ，且執法人員有勸誡其應中止行為，即可認屬制止之態樣；
    另所謂「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則係指經稽查取締
    ，卻「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縱於交通稽查初始在場
    ，但若不服從稽查而未待稽查程序執行完畢即逕自駕車駛離
    ，此時人、車均已逃逸而無從稽查，有礙執法人員依道交條
    例第7條之2第2項規定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
    資料，以完備逕行舉發之程序，可認構成拒絕停車接受稽查
    而逃逸之行為。然而，倘雖前有違反同條例之違規行為，但
    有自行停止違規行為且停車，僅不服從稽查者，應不在道交
    條例第60條第1項處罰範圍內，而屬是否應論以道交條例第6
    0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問題（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
    上字第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前開勘驗結果，員警攔
    停原告並告知其有闖紅燈之行為後，原告最後表示「那你抄
    車牌阿」等語，隨即升起車窗，員警拍打車窗後，原告未予
    理會仍逕自向前駛離，揆諸前開說明，此時原告人、車均已
    逃逸而無從稽查，有礙舉發員警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2項
    規定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資料，以完備逕行
    舉發之程序，足認原告已構成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行
    為。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㈣依原處分作成時之裁罰基準表，小型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
    第53條第1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
    ,700元，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第53條第1項之裁罰基準內
    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裁量因素外
    ，並區分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及載運危險物品車輛，另汽
    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
    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0,000元，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及
    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第60條第
    1項之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
    裁決為裁量因素外，並區分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汽車、5
    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次以上者，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
    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
    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並未牴觸母法，亦未違反行政罰
    法第18條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附此敘明。　
　㈤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
    第24條第1項規定及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及證人日旅費530元，應由原告負擔
    。因被告已預納證人日旅費53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
    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附錄應適用法令：
一、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
    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臺幣1千8百元以上5千4百
    元以下罰鍰。」
二、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
    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
    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車駕駛人於5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
    次以上者，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
三、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
    駛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
    類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
    扣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
    點數5點。但1年內違規點數共達6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駕
    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
    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四、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
    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
    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五、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車行駛至
    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
    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
    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六、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0條第1項前段規定：「
    停止線，用以指示車輛停止之界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部
    分不得伸越該線。…」同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規定：「行
    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五、圓形紅燈（一）
    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
    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2號
原      告  高英哲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複  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5號、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6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30元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30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1日下午4時19分，在臺北市內湖區港華街及港華街109巷口（下稱系爭路口），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警以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一、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二、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規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之違規，而於112年9月21日逕行舉發，並於同年月25日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5號、112年12月18日新北裁催字第48-AFV330256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合稱原處分），分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700元及記違規點數3點，罰鍰2萬元及記違規點數5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於是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業已自行撤銷原裁罰主文中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主張要旨：
　⒈當天車速10-20公里遇到紅燈停下約10秒，綠燈前進即被員警攔查。原告沒有闖紅燈，員警不應以其方向綠燈及紅綠燈秒數判斷是否闖紅燈，且被告提出之影片沒有拍攝到違規闖紅燈行為。
　⒉原告確實有停車受檢，員警稱不服可申訴，故原告與員警辯解5至10分鐘未果才離開，原告因此事失去工作生活困頓。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答辯以：
　㈠答辯要旨：
　⒈依路口監視器影像及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所示，警車於系爭路口綠燈起步時，原告之後方車輛均停等於停止線後方，顯見原告行向為紅燈，惟其仍駕車穿過停止線，險與警車發生事故。
　⒉原告經員警攔停後拒絕出示證件，對於員警拍打車窗說明如拒絕配合離去即屬不服取締逃逸，仍置之不理離去，違規行為明確，裁罰並無不當。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證人即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當時伊駕駛巡邏車在港華街的一條小路，由北往南行駛在等紅綠燈，綠燈轉亮時，大約停了1到2秒，伊開出來的時候，就看到原告違規的車輛從伊面前開過去，當時伊與另外一位員警看到原告違規闖紅燈就追過去，鳴笛一陣子，追到了全家超商原告才停車，當時伊有下車去與原告對話，向原告說他闖紅燈，原告一開始不承認，伊說那罰單照開，如果原告認為舉發有疑義可以去申訴，原告一開始否認，後來又說可以開別條的違規，開輕一點，伊說不行，是什麼違規就照開，原告就說那你抄牌，車子就開走了；原告車輛行駛由西往東，由麗山國小的大門行駛過來。當時伊啟動巡邏車的時候，面對的是圓形綠燈，因為綠燈是直條的，直接插在伊旁邊；伊一開始沒有看到系爭車輛，大概綠燈亮了，巡邏車停了1到2秒過去，過了3、4秒系爭車輛才從伊等右邊開過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38至139頁），又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勘驗結果如下：
　　⒈檔案名稱：000000000000000000000.mp4
　　  ⑴16:19:20-24：畫面向前拍攝，可見有一直向道路（下稱A道路）及一與該直向道路交岔之橫向道路（下稱B 道路），系爭車輛行駛於A道路上。16:19:24可見警車自B道路轉彎進入A道路。（照片1）
　　  ⑵16:19:25-44：16:19:26可見系爭車輛越過A道路之停止線，持續向前行駛，系爭車輛並未在停止線前方暫停。另警車也自B道路駛入與A道路交岔之路口，16:19:30-32可見警車待系爭車輛消失於畫面後，繼續轉彎進入A 道路，此時可見A道路上之機車均暫停於停止線後，至16:19:36，A道路上之機車始向前行駛。（照片2至照片6）
　　⒉檔案名稱：000000000000000000000.mp4
　　  ⑴16:19:33-47：畫面係由員警之密錄器向前拍攝，可見警車前方橫向有一橫向道路（即A道路），16:19:37可見與A道路交岔之道路路口號誌燈轉為圓形綠燈，警車於路口號誌轉為綠燈後，起步左轉，16:19:46-47警車持續轉彎進入A道路，此時可見有一車輛自畫面右方行駛於A道路上，自畫面右方駛向畫面左方。勘驗過程可聽見員警口出：「闖紅燈吧」等語。（照片7至照片8）
　　  ⑵16:20:13-24:04：畫面可見員警鳴笛，並攔停系爭車輛駕駛，系爭車輛駕駛並與員警對話。
　　  ⑶16:20:56-24:03：
　　　　原告：是叫我的
　　　　員警：對，你剛剛闖紅燈了，你有看到嗎
　　　　原告：闖紅燈
　　　　員警：那個路口，我剛剛出來的時候是綠燈的
　　　　原告：沒有，我（聲音模糊不清）
　　　　員警：確定欸
　　　　原告：對
　　　　員警：我們這邊是綠燈欸，我們剛剛從小巷子出來，你有看到嗎
　　　　原告：我有看到你們啊，你們在我左手邊阿
　　　　員警：對阿
　　　　原告：啊我前面不是紅燈
　　　　員警：不是這個紅燈，你那個綠燈是我們這邊的，你有印象嗎，那個綠燈是我們這邊，不是你那邊的，你的那個號誌是更前面那邊那個是紅燈，對，你看到我們的號誌了
　　　　原告：因為我原本是要左轉，阿看你們出來我沒辦法轉
　　　　員警：阿可是問題是…
　　　　原告：阿後來我就直走嘛，看到紅燈我就停下來了
　　　　員警：我就傻眼，為什麼這麼大一台…（後聲音模糊不清）
　　　　原告：那那、怎麼辦
　　　　員警：還是得開阿
　　　　原告：不用啦、不要開啦
　　　　員警：沒辦法不開，你在我們所有人面前闖欸，後面還有車欸
　　　　原告：不要啦，不要，因為也不是故意闖紅燈啦，開是、開要…
　　　　員警：沒有啦，紅燈沒有故意不故意啦，紅燈過去就是過去了，對阿，你有帶證件嗎
　　　　原告：不要啦、不要…（後聲音模糊）
　　　　員警：這跟人情沒有關係啦，你這樣，如果說今天只有我們兩個那就算了，可是問題是後面一堆車欸
　　　　原告：（聲音模糊不清）
　　　　員警：沒有在跑，怎麼可能跑掉…
　　　　原告：這樣啦，我們做個交易啦，也不要說做…就是說，開最便宜的，三百塊六百塊
　　　　員警：現在已經沒有三百塊六百塊的罰單了，對，現在最便宜的是不戴安全帽是五百，問題是我不能這樣做，如果這樣做會上法院
　　　　原告：不要啦，你確定要開闖紅燈
　　　　員警：就是闖紅燈阿，對阿，我們不能認為說你是闖紅燈，結果我們開其他的
　　　　原告：不是啦，因為我過去了，我要左轉，阿你們擋住我的，因為那個巷子，我一直在看那個巷子那麼小，我沒有辦法進去，所以我就往前走，往前看到還有紅燈我就停下來了阿，那你說我闖紅燈嗎，我不是闖紅燈阿，我是綠燈我要左轉，那個巷子我不熟嘛
　　　　員警：我跟你說我們出來的時候已經是綠燈了
　　　　原告：你、沒有啦，我紅燈的時候你們才出來的
　　　　員警：你看錯號誌了，你看到我們的號誌了
　　　　原告：你這樣硬要開我覺得……
　　　　員警：你可以去申訴阿
　　　　原告：我幹嘛去申訴，浪費那麼多時間
　　　　員警：那你要怎樣，我不懂，你認為說你如果針對這張罰單你不服的話，你可以申訴阿
　　　　原告：那你抄車牌阿（隨後升起車窗）
      ⑷16:24:04-12：畫面可見系爭車輛駕駛將車窗升起，員警敲擊車窗告知此為不服稽查之情形，並持續拍打車窗，系爭車輛駕駛未予理會仍逕自向前駛離。（照片9 至照片12）
　　有勘驗筆錄及採證影片截圖（見本院卷第109至120頁）在卷可稽，另系爭路口設置有紅綠燈號誌等情，有系爭路口Google街景圖（見本院卷第151頁）附卷可佐。依前開員警證詞、勘驗結果及系爭路口Google街景圖，可徵當時員警駕駛警車北往南行駛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綠燈時，系爭車輛西向東行駛通過路口，以及原告遭員警攔停，與員警交談之後升起車窗逕自駛離等情，已可認定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復參酌原告駕駛人基本資料（見本院卷第85頁），可知原告係駕駛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則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有據。
　㈡原告雖主張其並未闖紅燈云云。惟觀諸前開採證影片截圖（見本院卷第118頁照片7、8），可見員警駕駛之警車北往南行駛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綠燈，之後系爭車輛西向東行駛通過路口，又當時系爭路口號誌無故障報修之紀錄，有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1月18日函（見本院卷第77至79頁）可參，足認當時原告駕車通過系爭路口時，所面對之燈號為圓形紅燈。另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親眼目睹原告闖紅燈之違規行為，衡酌員警身為執法人員，與原告並不相識、亦無任何仇隙，或有何糾葛之利害關係，僅係於執行勤務時偶然發現原告違規之行為，且經到庭證述，殊無甘冒偽證而為虛偽情事誣陷不利於原告之必要。復依前開勘驗結果，可知當時員警告知原告有闖紅燈之行為後，原告已有推諉卸責之情。綜觀上情，堪認原告確有闖紅燈之違規行為，從而原告前開主張，應不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其有停車受檢，且與員警辯解5至10分鐘未果才離開云云。惟觀諸道交條例第60條第2項第1款於64年7月24日修訂時，即有針對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指揮或稽查，得裁處罰鍰之規定，而同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列記點規定時，立法理由為：「對於不服執法人員之交通指揮或稽查者，依本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處以較輕之罰鍰，係為建立交通執法者之權威性。惟少數違規被稽查取締者，不聽從執法者之制止而加速逃逸，顯然惡行較重，實有必要於追蹤取締或予逕行舉發後，按第63條規定予以記點爰增列第1項，俾有效遏阻。」迨90年1月17日修正為得裁處罰鍰之規定時，立法理由則說明：「為遏阻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爰將原第1項記點之規定修正為罰鍰。」故由前開道交條例第60條規定立法沿革可知，汽車駕駛人如有違反道交條例之違規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發覺而予以攔查時，本負有須依同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服從其指揮的義務，否則交通勤務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可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4款規定，就該違規行為逕行舉發，且基於駕駛人違規後，若有經執法人員制止後不聽制止，或不服指揮稽查而加速逃逸者，為有效遏阻，且此類情形惡性亦較重，乃得分別適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予以處罰，藉此建立交通執法之權威性。又細繹前揭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訂時之立法理由，可知其規範之行為態樣，包括前段「駕駛人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為之」，及後段「被稽查取締，拒絕停車而逃逸」等2種類型，與同條第2項第1款係就駕駛人單純不服從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予以處罰者，有所區別，須具備其一，方有此規定之適用。而所謂「不聽制止而逃逸」者，當指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違規並逃逸之情形，且執法人員有勸誡其應中止行為，即可認屬制止之態樣；另所謂「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則係指經稽查取締，卻「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縱於交通稽查初始在場，但若不服從稽查而未待稽查程序執行完畢即逕自駕車駛離，此時人、車均已逃逸而無從稽查，有礙執法人員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2項規定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資料，以完備逕行舉發之程序，可認構成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行為。然而，倘雖前有違反同條例之違規行為，但有自行停止違規行為且停車，僅不服從稽查者，應不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處罰範圍內，而屬是否應論以道交條例第60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問題（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上字第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前開勘驗結果，員警攔停原告並告知其有闖紅燈之行為後，原告最後表示「那你抄車牌阿」等語，隨即升起車窗，員警拍打車窗後，原告未予理會仍逕自向前駛離，揆諸前開說明，此時原告人、車均已逃逸而無從稽查，有礙舉發員警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2項規定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資料，以完備逕行舉發之程序，足認原告已構成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㈣依原處分作成時之裁罰基準表，小型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700元，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第53條第1項之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裁量因素外，並區分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及載運危險物品車輛，另汽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0,000元，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及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第60條第1項之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裁量因素外，並區分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汽車、5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次以上者，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並未牴觸母法，亦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附此敘明。　
　㈤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第68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規定及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及證人日旅費530元，應由原告負擔。因被告已預納證人日旅費53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附錄應適用法令：
一、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臺幣1千8百元以上5千4百元以下罰鍰。」
二、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車駕駛人於5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次以上者，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
三、道交條例第68條第2項規定：「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人，除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外之非其駕駛執照種類之車輛，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時，無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重傷者，記違規點數5點。但1年內違規點數共達6點以上或再次應受吊扣駕駛執照情形者，併依原違反本條例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規定，吊扣其駕駛執照。」
四、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五、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六、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0條第1項前段規定：「停止線，用以指示車輛停止之界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部分不得伸越該線。…」同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規定：「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五、圓形紅燈（一）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